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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詴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詴詴題 

考詴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詴  

類科組：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法律實務組、海巡行政  

科  目：行政法 

 

一、依據行為時建築法第 90 條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倘若 房屋承租人與房屋所有人商議，以多支付

房屋租金之方式，由承租人在未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下，直接將停車空間變更為營業倉庫使用，

詴問主管機關應如何處罰？裁處罰鍰總金額是否受限？（25 分） 

考題難易：★★★★★(困難) 

解題關鍵：本題乍看之下，似乎為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1月份決議所揭櫫之傳統爭點，即行為責

任與狀態責任競合時，應以處罰行為責任人優先的老考點，但題目即明示房屋承租人與房屋所

有人有進行「商議」，即共謀違法，此際是否仍以處罰行為責任人即承租人為優先？！對此問

題，實務上有認為因房屋所有人以共同參與謀議，故已非單純之狀態責任人，而為故意共同違

法之行為責任人，此項見解可資參考。至於第二小題則是考到了行政罰法第 18 條不法利得之相

關學說與實務見解之爭議，雖較少於司法三等考詴出題(通常出現於司律考題)，但也算是有志

司法三等考生所應準備的素材，筆者解題時一併予以詳細介紹，還請讀者參閱。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罰法第 4條、第 14條、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31 號判決、「原則上應窮盡剝奪說」、「裁量說」、「外加說」、

「內含說」、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判字第 669號判決。 

【擬答】： 

主管機關應依行為時建築法第 90條規定向所有權人、承租人分別處以罰鍰，分述如下： 

本題依行為時建築法第 90 條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惟上開規定主管機關究應向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處以罰鍰容有疑義。 

按「行為責任」係指因作為或不作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應負之責任；「狀態責任」係指人

民依法規，對於某種狀態之維持，具有義務，因違背此項義務而應負之責任。在行政罰之立

法中，以處罰違章行為人較為常見，然於部分行政法規，如建築、都市計畫法規中，則常見

就「狀態」課予特定人維護之義務，故對於行為責任人與狀態責任人競合時，即應由行政機

關就其查獲違法之事實，為適當、合理之裁量，並非容許行政機關得恣意選擇處罰之對象，

擇一處罰，或兩者皆予處罰。且基於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為例

外，如須對行為人以外之人科處行政罰，自應具備充分、合理及適當之理由，且行政機關如

對行為人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所有權人處罰（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

23號判決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若依前揭實務見解之意旨，通常情形下，本題承租人應係「行為責任」人，而房屋所有人則

應為「狀態責任」人，而行政罰則應以處罰行為責任人即承租人為原則，且因房屋所有人通

常於房屋出租後即無實質管領力，而應不得再予以處罰之。 

然按「行政罰法第 4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

文規定者為限。』是依該條所揭櫫之『處罰法定主義』精神，並同時參照同法第 15條（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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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違法之處罰）、第 16條（私法組織違法之準用）例外容許併罰之特別規定可知，處罰對象

有數人時，裁罰機關就同一違規事實為併罰者，必須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始得為之，否則

即有牴觸行政罰法第 4條規定之情事。佐諸行政罰法第 14條係使用『共同違法』之用語，即

有意與刑罰共犯概念有所區別，因此故意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不區分渠為共犯、教

唆犯或幫助犯，均屬行政罰法第 4條所稱之行為人。從而，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或授

意他人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屬行政罰法第 4條、第 14條所稱之行為人，而非

都市計畫法第 79條第 1項單純僅負狀態責任之所有權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

字第 231 號判決意旨參照) 

據上開實務見解之意旨，苟若原僅負狀態責任之房屋所有權人，與原負行為責任之房屋承租

人共謀而為違法時，此際即屬行政罰法第 4條及第 14條所稱之行為人，房屋所有權人即應負

共同違法之「行為責任」，而非原僅負之狀態責任，行政機關則得依法分別處罰之。 

綜上所述，房屋承租人與房屋所有人商議，以多支付房屋租金之方式，由承租人在未申請變

更使用執照下，將其承租房屋之停車空間逕為變更為營業倉庫使用，二人在主觀上均有故意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故意，並共同實施違反義務之行為，並該當行政法規之構成要件，且二

人亦無行政罰法所定阻卻違法事由，且主管機關應就其查獲建築物違規使用之實際情況，依

行為時建築法第 90條之規定，就房屋所有權人及承租人共同違法之行為，依其「情節輕重」

分別進行裁罰。 

主管機關得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2項規定，就違反行政法義務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得於利益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行為時建築法第 90條所定最高額之限制，分述如下： 

按「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

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2項

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除督促行為人注意其行政法上義務外，尚有警戒貪婪之作用，故如因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獲有利益，且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為使行為人不能保有

該不法利益，爰明定准許裁處超過法定最高額之罰鍰。 

惟不法利得是否應原則全部予以剝奪或主管機關就此仍有「是否加重裁罰」或「加重多少」

之裁量空間，容有不同見解，分述如下： 

原則上應窮盡剝奪說： 

按此說見解，主管機關就行為人所獲取之不法利益，透過罰鍰予以剝奪，應是原則而非例

外，以落實行政制裁之懲罰、應報功能，換言之，行為人因違反秩序行為所取得經濟上之

利益，若高於法定罰鍰最高額時，倘若單單科處罰鍰，而容任其保有經濟上利益，則懲罰

不免無足輕重，亦無法杜絕行為人食髓知味而一犯再犯，若貫徹此說，主管機關若沒有具

體充分理由，在裁罰時未將不法利得剝奪，即構成裁量瑕疵。 

裁量說： 

按此說見解，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僅在授予裁罰機關有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之裁罰

權限，並無必須窮盡追繳不法利得，主管機關仍應為個案裁量，此觀同條第 1 項規定甚明，

故主管機關仍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於主觀及客觀上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

宜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尚非一律須加重至所得利益之最上限。（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判

字第 669號判決意旨參照）若依此說，主管機關如未考量違規情節之輕重，逕處以所得利

益最上限之罰鍰，即構成裁量怠惰之違法；亦或如違規情節非屬重大卻處以法定最高額之

罰鍰，即有違責罰相當之比例原則。 

另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2項之規定加重裁處之上限為何？是否除不法利得外，仍得再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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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外加說： 

依外加說解釋，上開規定之罰鍰應以法定罰鍰最高上限加上不法利得作為其加重裁處之最

高上限，蓋罰鍰之裁量應當使行為人整體經濟利益狀況比未曾從事該違規行為更為惡劣，

方能感受到罰鍰之痛苦，以發揮制裁之功效。 

內含說： 

依外加說解釋，上開規定之罰鍰雖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但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

圍內酌量加重」，亦即仍必須以不法利得之範圍作為其加重裁處之最高上限，惟行政罰之

科處仍必須受到法律之嚴格拘束，是以解釋上應以內含說為妥。 

綜上所述，主管機關得於行為人之不法利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時，於依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2項，按房屋所有權人及承租人主觀、客觀上應受責難之程度及其資歷，於不法利得之範圍

內，酌量加重罰鍰金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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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辦理乙直轄市所屬丙環境保護局應從事之機車排氣檢驗業務，

詴問甲取得辦理檢驗業務之合法性要件為何？甲應以何者之名義作成檢驗結果文書？倘受檢

驗機車所有人對檢驗結果不服，應向何者以及如何提起訴願？（25分） 

考題難易：★(易) 

解題關鍵：本題測驗行政程序法第 16條關於行政委託之相關要件以及訴願法第 10條之規定，

算是準備行政法考詴一定要會的考古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16條及訴願法第 10條 

【擬答】： 

按「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受託行使公權力之

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是以，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 項及第 2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法受委託席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得居行政機關之地位，成為作成行政處分之

主體，學理稱之為「行政委託」。茲就甲取得辦理檢驗業務之合法性要件，分述如下： 

需由行政機關對私人為之：此處所指之私人，一般係指自然人及法人，其中私法人亦可包含

「國營事業」在內，亦得授予公權力，使其成為公權力之受託人。 

須將公權力委託於私人：所謂公權力，並不包括以強制力行使為前提的公權力行為，亦不以

授予得作成行政處分之公權力為必要，應為廣泛之理解，蓋行政機關僅得依法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託私人行使，不得將全部公權力授予私人。 

公權力受託人必須以「自己名義」獨力完成任務：換言之，主管機關必須有「授予」該私人

或私法團體行使公權力之意思及賦予其本於自主意思決定准駁之獨立性者，使足當之。 

須有法規之依據，並須履行一定之程序：其所稱法規係指行政機關所欲授予之公權力另有訂

定各別法規之授權規定，惟法規除法律外，尚包含法律所授權之法規命令、地方自治條例或

依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且依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行政

機關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另行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始為合法。 

小結：行政機關依相關法規，將機車排氣檢驗業務授予甲辦理，並依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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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甲自得以其自己之名

義作成檢驗結果之文書。 

倘受檢驗機車所有人對檢驗結果不服，應依訴願法第 10條之規定，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茲

分述如下： 

按「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行政

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定有明文。是以，公權力受託人受

到行政委託時，其地位依行政程序法第 2條第 3項之規定即得視為行政機關，因此公權利受

託人自得作成行政處分，倘若不服所為之行政處分，應以公權利受託人為被告，向原委託機

關提起訴願。 

小結：倘受檢驗機車所有人對檢驗結果不服自得依訴願法第 10條、第 14條第 1項及第 56條

第 1項之規定，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三、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病媒孳生源公私場所之所有人應依主管機關通知主動清除蚊蠅等病媒，

違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之。詴問主管機關對 於為防止病媒蚊孳生，已經公告應主動清除所屬積水容器之違

章個案，可否先限期十日令其改善，十日後未改善時，再處罰鍰？主管機關對於兩次不依限

改善者，可否一次合併處罰其新臺幣二萬元？（25 分） 

考題難易：★★★(中等) 

解題關鍵：本題在測驗羈束行政即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

見解，考生只要對此決議有所熟讀，相信此題應屬相對簡單之詴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 4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擬答】： 

主管機關就已公告應主動清除所屬積水容器之違章個案，不得先限期十日令其改善，於未改善

時再處予罰鍰，分述如下： 

按行政罰係指行政主體為維持行政上之秩序，達成國家行政上之目的，對違反行政上義務者，

科予一定之處罰；而限期改善其目的在課以相對人應履行其行政義務，並非制裁，故非屬行

政罰，合先敘明。 

本題中，主管機關既已公告應主動清除所屬積水容器之違章個案，場所所有人即該當傳染病

防治法處罰規定之行為，並負擔主動清除場所內積水容器之行政法上義務，且依傳染病防治

法之規定，並無再訂定給予場所所有人相關改善期限後始得裁罰之規定，主管機關自無裁量

權限命其改善後，於場所所有人未為改善時再為處罰。 

小結：主管機關就已公告應主動清除所屬積水容器之違章個案，既已該當傳染病防治法所定

處罰之行為，自應依法對場所所有人進行裁罰，不得先限期十日令其改善，於未改善時再處

予罰鍰。 

主管機關對於兩次不依限改善者，不得一次合併處罰，分述如下： 

主關機關因行為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對行為人進行裁罰並命於期限內改善，行為

人因限期改善處分負有改善之義務，是以，行為人若未於期限內改善，即違反限期改善之單

一行政法義務，於其完成改善前，此違反義務狀態持續中，嗣經主管機關針對未為改善之違

法狀態進行裁罰後，始切斷其單一性，倘行為人仍持續不為改善，則構成另單一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主管機關自得再為裁罰。 

另不遵期完成改善，得再為處罰之目的，係為督促行為人依期改善，主管機關如若不即時針

對行為人未遵期改善之行為予以裁處，使其知悉連續處罰之壓力而儘速改善，即無法達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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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督促行為人改善之目的。 

小結：綜上所述，主管機關對於兩次不依限改善者，不得合併於一次處罰，以達督促行為人

改善之目的。 

 

 

 

四、行政機關之長官對屬官所為之抽象規定與所發之具體命令，依現行規 定有那些類型？其對屬

官之拘束力為何？屬官得否質疑其合法性而不遵守？（25 分） 

考題難易：★(易) 

解題關鍵：本題測驗同屬對內效力的行政規則與職務命令之差異、拘束力及屬官如認為命令違

法之處理方式，算是行政法的傳統爭點，答題上只要能夠適當引用法條、綱舉目張、層次分

明，應即可獲得不錯之分數。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61 條、公務員保障法第 17 條、公務員服務法第 2條、第 3條、第

16 條、第 17條。 

【擬答】： 

行政機關之長官對署官所為之抽項規定及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項所定「行政規則」；另行

政機關之長官對署官所發之具體命令則屬「職務命令」，分述如下： 

稱行政規則者，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

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另同條第 2 項亦規定行政規則包含「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

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以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

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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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稱職務命令者，又稱為指令，係指上級機關公務員對下級機關所屬人員，針對行政內部

特定事項所作之具體指示或命令，其本質上即與行政規則之一般性、抽象性之特徵不同。 

行政機關之長官對屬官作為之規定對其屬官之拘束力，分述如下： 

按「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61條定有明文，是以，該規定就其所屬之下級機關及其屬官發生「對內」法拘束力，故行

政機關及公務員有遵行該行政規則，而為行政業務處理之職務上服從義務，公務員執行職務

若違反行政規則之規定，即屬違法失職之行為，將構成對其施行行政懲處之規定。 

另根據一般學說及行政法院裁判之一貫見解，行政規則雖係以下級機關及屬官作為規制對象，

屬對內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然而，若依其規定執行時將影響到人民權益者，亦不乏具有

間接對外之效力，是以，倘若公務員因違反具有對外效力行政規則做成之行政決定，更可被

評價為「違法」。根據學說及行政法院裁判之一致性見解，人民雖無法直接爰引行政規則作

為行政行為違法之論據，然仍可透過憲法「帄等原則」或「行政自我約束原則」之法理介面，

主張所作成之行政行為違法，達權利救濟之目的。 

倘若屬官質疑行政規則或職務命令之合法性，應依公務員保障法第 17條向長官報告，如若經長

官認其命令並未違法，並以書面下達時，屬觀即應服從，而不得拒絕遵守： 

按「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

意見，得隨時陳述。」「公務員對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為準；主管

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管長官之命令為準。」公務員服務法第 2、3 條定有明文，

其所稱之命令及學理上之「指令」或「職務命令」。 

屬官對長官違法命令之服從義務： 

絕對服從說：亦即長官在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布之命令，無論違法與否，屬官均有服從義務。 

相對服從說：按刑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

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申言之，屬官對長官所發布之命令，原則均應服從，為

若長官之命令具有「顯而易見」之違法時，屬官即不負遵守違法命令之義務。 

意見陳述說：此說認為屬官若認為長官所發布之命令違法，屬官可向長官陳述意見，惟若

長官認為命令無違法之情事時，屬官仍應服從該發布之命令。公務員服務法第 2條、釋字

第 187號解釋理由書即採此說。 

小結：按「公務人員之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亦不得以強暴脅迫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公務人員為非法之行為。」「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

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

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

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第 16、17條定有明文，是以，屬官若

認為長官所發布之命令有違法之情事，僅得依上開規定向長官陳述意見，亦即屬官僅具有

「上報權」而不得因認有違法情事而逕為拒絕適用法規或執行職務命令，如若經屬官上報長

官後，長官仍認其未違法時，並以書面下達時，屬官仍應服從執行命令，惟不必就此負擔行

政之責。 


